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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白政发〔2021〕38 号

白塔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切实抓好全镇消防安全工作，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

续稳定，经研究决定成立全镇消防安全委员会。现将全镇消防

安全委员会成员名单公布如下：

主 任：崔建涛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政府镇长

副主任：房 磊 博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（挂职）、

镇党委副书记、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

陈 杰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、安全生产监管和

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、经济发展办公室

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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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宏杰 镇党委委员

于云龙 镇政府副镇长、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、

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

艾修永 镇政府副镇长

朱玉凯 镇政府副镇长

成 员：孙 莉 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

孙 玲 镇园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、民政办主任

石 云 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、文体站站长

孙 倩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、扶贫办

主任

张亚波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

张道凯 镇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

郑雅男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

谢 斌 白塔镇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、校长

刘冬历 镇经贸委副主任、创新内涵发展项目培育办公

室主任

王 静 镇农委副主任

翟昌德 镇水利站站长

徐耀东 镇林业站站长

李 瑶 镇卫健办主任

刘煜轩 镇爱卫办副主任

张成龙 白塔司法所副所长（主持工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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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继松 博山区自然资源局白塔所所长

孙在顺 白塔市场监管所所长

王在臣 白塔派出所所长

赵强法 白塔交警中队中队长

附件：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

白塔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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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

一、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

（一）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在白塔镇党委政府的领导

下，协调和指导全镇消防工作，日常事务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

公室具体负责。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崔建涛同志任委员会主任；

各专业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人任副主任；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组

成委员会成员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安环办，陈杰同志兼任办

公室主任。

（二）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

责。

1、贯彻落实国家消防法律、法规和消防工作的方针路线，

研究制定适应辖区情况的政策，推动消防工作社会化；

2、组织制定全镇消防工作年度计划;

3、指导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系统建立健全消防安全责任

制，并督促落实；

4、组织开展全镇性的社会化消防宣传教育;

5、组织开展全镇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治理；

6、协调解决全镇公共消防设施建设、消防装备建设、消

防队伍建设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等重大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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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负责对全镇各村（社区）落实消防工作职责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和考核；

8、必要时，协调有关部门，参与重特大火灾事故及抢险

救援的处置工作；

9、完成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消防工作任务消防安全委

员会议事规则。

二、各成员单位具体职责

（一）镇安环办

1、对全镇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；

2、配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实施监督执法工作，依法查处各

类消防违法、违章行为；

3、配合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、指挥火灾扑救，参加政府

统一指挥的其他灾害或者事故的抢险救援；

4、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；

5、指导多种形式社会消防力量建设和训练；

6、受理并调查处理有关消防安全的举报、投诉；

7、负责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；

8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在自己职

责范围内对工贸企业、危化品企业等本系统的消防工作实施监

督管理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隐

患，并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训，

保障消防安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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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二）镇经贸委

1、将消防工作纳入全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

使消防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；

2、在项目管理和规划制定中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政

策和规定；

3、依据全镇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，大力支持消防基础设

施建设；

4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定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，定期对本系统商场、超市、批发市场的消防安

全工作组织专项检查，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等消防安全常识

的教育培训，及时排查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，保障消防安全；

5、指导监督在辖区举办的各种外经贸交易会、展览会、

展销会等活动中的有关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；

6、指导督促通信业、通信设施建设以及民用爆炸物品生

产、销售的消防安全管理；

7、依据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的行业规划和布

局；

8、将消防产业纳入应急产业同规划、同部署、同发展；

9、将消防科技进步纳入科技发展规划和中央财政科技规

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并组织实施；

10、组织指导消防安全重大科技攻关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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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会同有关部门推动消防科研成果转化应用；

11、将消防知识纳入科普教育内容；

12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三）镇财政所

1、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的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，负责

落实和保障镇级消防业务经费，及时拨付镇党委政府安排的消

防工作专项资金，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；

2、督促落实消防业务保障经费和消防工作专项资金；

3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四）镇文体站

1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订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，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公共文化服务、公共文化

设施文化娱乐、文艺演出活动等本系统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

理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隐患，

并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训，保

障消防安全；

2、利用文艺演出、文娱活动开展消防宣传教育；

3、对涉及消防安全的审批项目严格把关:对消防安全条件

未获得公安消防部门审査通过，拟开办的文化场所，不得批准；
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五）白塔中心校

1、将消防知识纳入学校安全教育计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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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订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，在职责范围内对本系统、本行业的消防工作实

施监督管理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，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

隐患，并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

训，保障消防安全；

3、把消防法规和消防知识纳入教育培训，加强对教师和

在校学生的消防安全教育，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

防范事故的能力；
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六）镇建委

1、配合公安消防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制定消防规划;消

防设施建设要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实施；

2、按照批准后的消防规划要求预留消防规划用地；

3、把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投资纳入年度城市发展计划，

合理安排城市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资金;城市公共消防

设施建设完工后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，并通知消防部

门参加；

4、督促加强城乡消防车通道、市政消火栓、消防水池及

其他供消防车取水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管理，确保设施完好有效；

5、把消防规划和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村容村貌整治和

农村人居环境治理；

6、负责供热、供水和燃气等公用事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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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

7、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本系统、本行业的消防工作实施

监督管理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

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训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，保障

消防安全；

8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七）镇卫健办

1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订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，在自职责范围内对本系统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

管理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隐患，

并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训，保

障消防安全；

2、积极参与组织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和其他灾害事故的抢

险救援工作；

3、对消防安全条件未获得公安消防部门审查通过拟开办

的医疗机构等公共场所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；
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八）镇民政办

1、把社区消防工作纳入社区建设、社区管理和社区综合服

务体系；

2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订消防安

全管理办法，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孤儿院、养老院、福利院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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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统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

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隐患，并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自救等消

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训，保障消防安全；

3、对消防安全条件未获得公安消防部门审查通过拟开办的

养老院、福利院等机构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；
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九）白塔司法所

1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订消防安

全管理办法，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

育培训，及时排查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，保障消防安全；

2、负责将消防法律法规纳入和消防知识列入普法教育内

容，并积极实施；

3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）镇农委

1、制定农业领域的防火工作总体规划，并组织实施；

2、建立健全农田防火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定农

业防火安全管理办法，定期对农田防火工作组织安全专项检查，

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隐患；

3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一）博山区自然资源局白塔所

1、做好消防站、消防车通道等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

衔接，并在实施中强化落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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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积极协调解决全镇城乡消防用地并落实地籍管理工作；

3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二）白塔交警中队

1、按法规规定的职责，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及运输工具

的安全监管；

2、负责危险品运输单位、驾驶人员、装卸人员和押运人

员的资质认定和监督检查；

3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领导机制和责任制，制订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，定期对道路、水路运输单位及其运输工具、设

施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及时排查和整改火灾隐患；

4、参与大型灭火救灾活动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重大以上

火灾事故及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；

5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三）白塔市场监管所

1、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对本系统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

并加强防火、灭火、逃生等消防安全常识的教育培训，督促整

改火灾隐患，保障消防安全。对发现的火灾隐患，依法查处或

移送、通报公安机关、消防救援机构等部门处理；

2、加强对流通领域消防产品监督管理，打击销售假冒伪

劣消防产品违法行为，并把查出结果通报区消防救援大队；

3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四）镇水利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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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将消防水源等公共消防设施纳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工

程；

2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五）其他部门

未列入白塔镇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政府有关部门，

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山东省消防条例》、《淄

博市消防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履行相应的消防工作职责。

三、消防安全委员会议事规则

（一）消防安全委员会由主任召集，研究、部署全镇消防

安全工作。

（二）消防安全委员会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消防工作会

议;特殊情况下，可根据消防工作的实际需要召开，也可应成员

单位的要求适时召开。具体时间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研究

报请主任决定。

（三）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或办公室可因消防工作中的重

要问题而请求召开相关专题会议，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

有关专题和协调事项，邀请有关部门和单位出席或列席会议，

并参与研究有关议题。

（四）会议的议题、议程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征求有

关成员单位意见后拟定，报主持人审定。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、

重要专题项目的实施情况等，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各

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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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可根据工作需

要，召开各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，加强沟通和协调。

（六）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或联络员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

加会议，需经消防安全委员会主任或办公室主任批准，并指定

本单位一名负责同志代替参加。



白塔镇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5 日印发


